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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崖式”连降7级，他的问题还没完
从省部级副职直接降为科员 9年后二次被查

9年前，身为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的赵智勇突然被降职。经查，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构成严重违纪被开除党
籍，取消副省级待遇，降为科员。第二年，赵智勇从江西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以科员身份退休。

从省部级副职直接降为科员，人民政协网在当时的报道中，将这种处分称为“断崖式、雪崩式降级”，“多年来在副省级干部的
处分中几乎前所未闻”。

然而，降级、退休并没能保他“平安”，9年后，他二次被查。
日前，江西省纪委省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江西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原科员赵智勇（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涉嫌严重违法，

正接受江西省监委监察调查。

从官运亨通到连降7级

有着经济学博士背景的赵
智勇，工作履历大致分为三个
阶段：

第一阶段在银行系统。他
先是在工行北京总部工作，从办
事员、处长、副总经理、主任、总
经理一步步升迁，后转至工行江
西省分行，担任行长、党委书记。

第二阶段调往地方任职。
2001年，赵智勇转任江西省省长
助理。仅1年后，他开始担任江
西省副省长，后来相继兼任九江
市委书记、省委常委、省委秘书
长。直至2014年被调查，他在副
省级任上徘徊12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
赵智勇借着以往的金融背景，还
出过一本书。

2002年，他曾撰写并出版了
《站在月球看地球——— 一位经济
学博士的国是策论》一书。整本
书共64篇文章，阐述了他从事金
融行业近20年来的经历和观点。
在书中，他指出“许多落后，源于
人的思维方式的落后”。

第三阶段仕途折戟。2014
年6月3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通报称，赵智勇同志因涉嫌违
纪，中央已免去其中共江西省委
常委、委员职务。当年7月16日，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进一步通
报称，中共中央纪委对江西省委
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严重违纪
问题进行立案审查。经查，赵智
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
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纪。经中央
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
定给予赵智勇开除党籍处分，取
消其副省级待遇，降为科员；收
缴其违纪所得。

在调查通报中，只有“严重
违纪”，没有出现“违法”“立案”
等相关说法，表明司法机关并未
介入。

彼时59岁的赵智勇即将达

到退休年龄，地方组织部门将如
何处理其任职安排颇受关注。
赵智勇被开除党籍并降级后，选
择成为江西省政府驻京办的
科员。

根据《国家公务员法》规定，
公务员职务层次分级为：国家级
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
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巡视
员）、厅局级副职（副巡视员）、县
处级正职（调研员）、县处级副职
（副调研员）、乡科级正职（主任
科员）、乡科级副职（副主任科
员）、科员、办事员。

对比上述层次，赵智勇降为
科员意味着连降7级，相当于20
多年的政坛打拼几乎化为乌有。

因何二次被查？

赵智勇那次被查后，有媒体
从江西当地一名接近纪委的消
息人士处获悉，赵智勇在主政九
江市的最后一个月里，曾突击提
拔了32名女干部，其中一名某学
校女教师被直接提任团委九江
浔阳区副书记，任副科级干部。
这名被提拔的女教师由于遭到
长期举报，后来被直接打回到学
校原岗位。这批女干部里面，一
共有4名被打回到原岗位。关于
赵智勇提拔女官员一事，后续没
有更多调查和披露。

被降为科员一年后，2015年
6月，年届六旬的赵智勇退休。

然而，降职和退休，并非赵
智勇的“终点”。9年之后，赵智
勇的名字再次出现在纪检监察
部门的通报之中。

2023年11月20日，江西省
纪委省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江西
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原科
员赵智勇（省委原常委、秘书长）
涉嫌严重违法，正接受江西省监
委监察调查。和上次相比，他的
问题从“严重违纪”变成了“严重
违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北
航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
建明说，目前还看不出此次“严
重违法”的程度。他表示，因为
此处所说的“违法”依然指的是
国家监察法和公职人员政务处
分法，本质上还是属于纪律的范
畴。后续调查如果确认其有犯
罪行为，会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那“违法”的性质就严重了。

针对赵智勇此次被调查的
官方通报，任建明分析，因为赵
智勇在9年前的处分中已经被开
除党籍，他已经不再是党员，对
他的调查不再适用党纪，所以通
报中写的是“接受监察调查”，而
非一般官员落马通报中的表述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另外，任建明指出，按照干

部管理权限，如果只是普通的科
员，一般不会由省监委直接调
查。但赵智勇情况比较特殊，因
为他原来是副省级干部，所以就
提级办理了。

至于赵智勇此次被查原因，
任建明推测可能有两种情况：一
是他上次接受处分时还存在没
发现的问题，“比如，他在银行系
统工作二十多年，后来又到地
方，不知是否与金融系统反腐存
在关联”；另一种情况可能是，他
在科员岗位上产生了新的问题。

惩戒选项多样化

赵智勇第一次被查时被从
省级干部降为科员，被媒体形象
地称为“断崖式、雪崩式降级”。

针对“断崖式降级”这一现
象，任建明提到，十八大之前，官
员纪律处分方式比较单一，主要
是针对身份，包括党内开除党
籍、行政上开除公职等；十八大
之后，针对职务职级的组织处理
方式得到更为充分和灵活的运
用，“从惩戒的方式和力度上来
说，空间更大了”。

类似赵智勇这样被降级后
二次被查的案例比较少，但并不
是绝无仅有。

2015年，云南省委原常委、
秘书长曹建方因严重违纪，受到
开除党籍处分，降为副处级非领
导职务。2019年，曹建方再次接
受调查，被取消退休待遇，收缴
其违法所得，移送司法。

任建明提到，包括“断崖式
降职”处理在内的不少纪律重处
分案例，当事人很可能都存在犯
罪问题，如果是这样，就必然涉
及到一个重要议题，即如何看待
与处理纪法关系。十八大之后，
我们在修订和执行党纪过程中
提出“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等
原则或程序。把纪律和规矩挺
在法律前面，绝不意味着党员领
导干部可以不守法，更不能规避
刑事责任，恰恰相反，在全面依
法治国条件下，党员更应该带头
遵守法律。

不论最后的调查结果是发
现了赵智勇在此前岗位上没发
现的旧问题，还是在新岗位上滋
生的新问题，在被降级且退休
后，依然逃不过二次被查，充分
说明，十八大之后有腐必反、以
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是我们党
一以贯之的鲜明态度。

2018年6月，中国纪检监察
报曾发文表示，有极少数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的干部还没有认清
形势。他们或者在接受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时，抱着侥幸心理
负隅顽抗，对自己干的事，瞒一
件是一件、瞒一天是一天；或者
在第一次受到处理后，不仅不反
躬自省、牢记教训，反而觉得披
上了“防弹衣”，误以为不会“二
进宫”。对一些腐败分子退休了
也不放过，发现新问题了再查，
更不是故意和谁过不去，而是为
了让党的肌体更健康，以更好地
承担起历史和人民赋予的责任。

据《环球人物》

黑龙江一煤矿事故
造成11人遇难
初步判断为冲击地压所致

新华社哈尔滨11月28日电
黑龙江龙煤双鸭山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28日通报，28日14时40
分，公司所属双阳煤矿发生事
故，初步判断为冲击地压所致。
截至18时20分，搜救工作已经结
束，事故共造成11人遇难。事故
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让人造角膜
“会眨眼”
南开大学研发
具有感觉的人造智能角膜

新华社天津11月28日电
角膜是眼睛的“镜头”，据统计，
全球约有上千万人因角膜疾病
失明，角膜移植是治疗这类疾病
的有效方法。但由于角膜供体
有限，许多需要角膜移植的患者
只能在黑暗里等待。近日，南开
大学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
教授徐文涛团队设计并概念验
证了一种具有感觉的人造智能
角膜，让人造角膜距离人类原生
角膜更近了一步。

角膜看起来薄而透明，实际
上是身体神经最密集的部分，当
外物触摸角膜时，会引起不自主
的眼睑闭合反射（角膜反射）。
近年来，研究人员开发的Boston
型和MICOF型等多种类型的人
造角膜已经应用于临床治疗，这
些人造角膜可以承担人类原生
角膜的保护和光折射等功能，但
不具备触觉感知能力，无法对光
或进入眼睛的异物有反应，实现
角膜反射。因此，开发具有感觉
的人造智能角膜，对解决角膜供
体紧缺、治疗角膜疾病具有重要
意义。

徐文涛团队研发的人造智
能角膜，通过人造反射弧重建

“原生感觉”。团队分别以传感
器振荡电路、氧化锌锡（ZTO）纤
维基人造突触和电致变色器件
作为感受器、处理核心和效应
器，实现了对外界机械和光刺激
的编码、信息处理以及透射光的
调节。团队使用数字对准的
ZTO纤维作为人造突触的沟道，
探究出了调控长、短程突触可塑
性的新方法。ZTO纤维不仅长
而连续、绿色无毒、成本低廉、光
学性能优异（透过率>99.89%，
雾度<0.36%），而且晶体结构精
准可调，进而可定制长、短程突
触可塑性，并应用于联想学习和
加密通信。

该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国
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 通讯》。

徐文涛介绍，团队已经将人
造智能角膜装备用于机器人进
行概念验证，它不仅可以模仿眼
轮匝肌的收缩，像人类原生角膜
一样具有保护、触觉感知和光折
射功能，并且拓展了光感知和环
境交互能力，为眼睛在光强度不
断变化的环境中提供了额外的
自适应保护。

“未来，经优化后的成熟人
造智能角膜在神经修复和视觉
康复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
景。”徐文涛说。

一审被认定拐卖11名儿童判处死刑

“人贩子”余华英，二审当庭认罪
本报综合消息 据贵州省

高级人民法院通报，11月28日，
贵州高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
上诉人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

今年9月12日，贵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被告人余华英伙同龚显良
（已故）于1993年至1996年期间
拐骗11名儿童到河北省邯郸市
出卖，以其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赔偿附带民事
诉讼原告人李素燕、张晓峰、侯
通通经济损失共人民币九万元。

被告人余华英和附带民事
诉讼原告人李素燕、张晓峰不
服，向贵州高院提起上诉。

二审庭审中，余华英对一审
认定其拐卖儿童十一名的犯罪
事实没有异议，当庭认罪，仅提
出了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其辩
护人提出余华英有坦白情节，认
为量刑过重，建议从轻处罚。附
带民事诉讼代理人提出了附带
民事部分判赔数额过低的上诉
理由。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
察员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
量刑适当，程序合法，上诉人余
华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建议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庭表示，本案将依法择期
宣判。

此前一审审理查明：余华英
于1993年至1996年期间伙同龚
某良（已故）为牟取非法利益，在
贵州省、重庆市等地流窜，物色
合适的孩童进行拐卖，得手后二
人将被拐儿童带至河北省邯郸
市，通过王某付（另处）、杨某兰
（另处）介绍，寻找收买人进行买
卖，以此获利，期间共拐卖儿童
11名。

一审现场，审判长当庭宣读
完判决后问余华英是否要上诉。
余华英回答：“量刑太重了，要上
诉。”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余华
英拐骗儿童时，都由同居的龚显
良陪同，在物色目标后以给儿童

“买零食吃”或“一起出去玩耍”
的名义，将受害儿童带离监护人
视线后控制，匆忙转车带往河北
邯郸市乡下进行买卖。

据央视新闻报道，原审附带
民事诉讼原告人杨妞花等被害
人也到庭参加诉讼。杨妞花是
本案的受害者之一，她于1995年
被余华英拐卖，当时年仅5岁。
她归来寻亲时才得知，她被拐
后，生父受刺激长期酗酒于1997
年去世，母亲在父亲去世后第二
年也因精神受到打击过世。父
母双亡后，留下年幼的杨妞花姐
姐和外婆相依为命。


